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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规范化运营 做好金钱的搬运工

17两会特刊

“信披制度”督促平台规范化
易通贷不是因为行业热才进入的，公司

在2011年就成立了，这期间经历了很长的探
索期。最初易通贷的模式是将中小企业主介
绍到银行，但是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后来康
文身边的很多人有旺盛的投资需求，中小企
业又有很大的借贷需求，所以易通贷的模式
也做了及时的转变，将二者对接起来。

2014 年 1 月，易通贷提出了《自律制
度》。这是该平台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下制定的关于自身运营管理的整套制度，该
制度涵盖公司运营持续性要求、高层人员任
职资格条件、经营条件、经营规范、风险防范、
信息披露、出借人/投资人权益保护、征信报
告、行业监督等多方面内容。《自律制度》的提
出进一步明确了易通贷作为金融信息中介的
行业属性及网站所开展业务活动的法律边
界，进而加强易通贷平台的合规性。

康文表示：“易通贷之所以敢为天下先，
提出行业《自律制度》，是因为当前一些行业
机构畸形发展，只是以获得巨大融资额、风险
投资为发展标准，忽视互联网金融行业对风
险管控的高要求。易通贷提出《自律制度》，
是主动把自己关进笼子里，为了加强平台的
自律合规。同时也希望带动整个行业向合规
有序发展，告别野蛮生长。”

做企业诚信公开是第一步。2014 年 7
月，在2014年P2P法律和风控研究论坛上，
一向低调的易通贷发布了《信息披露制度》，
业内、市场、媒体无不侧目。监管层一再强调

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强调P2P平台纯信息中
介的本质，不能做信用中介。易通贷敢做表
率，在全国2000余家P2P平台中第一个站
出来吃“信息披露”这个螃蟹。据介绍，易通
贷将信息平台分为六级，对项目的审核和风
控分为七类，总共归结出 80项。涉及到这
80项内容的信息将针对对象不同，在信息安
全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披露。

“产融结合”做金钱的搬运工
“做互联网金融只要你有特点，就能占据

一块市场，就能活得很好。互联网金融跟别
的行业不一样，别的行业可能会大而不倒，互
联网金融不是。我们一直是做特色，在做特
色的同时，能够大我们就大。”这是康文做易
通贷的感悟。

据康文介绍，与传统的P2P网贷个人对
个人不同，易通贷在国内首创了产融结合模
式，借款方锁定了国内新兴产业下的优质企
业，因为这些企业有着良好的实体经营和有
发展前景的项目，能提供固定资产抵押，同时
有借款需求以促进自己的高速发展。

“我们的产融结合模式到目前为止，大方
向没有变过，只进行过细节性的局部调整。
2012年之前，易通贷在整个P2P行业模式做
过几种探索。”康文介绍，产融结合模式主要
是引导个人闲置资金流向新兴产业、优质中
小企业。

“我们认为，金融业不直接产生价值，金
融业是金钱的搬运工。所谓的价值一定产生
于实体产业。在中国，过去所有的产业都是
自我滚动发展，得到金融的支持比较少。而
产融结合，并不是简简单单把钱投到某个企
业，而是用金融资本促进产业资本的发展，这
种模式我们称之为产融结合。”

“不做宣传”攘外必先安内
易通贷在业内的知名度很高，却没有像

其他平台那样充斥大众眼球。“我们用五年
时间做铺垫，使易通贷进入了良性循环，我
们不是不想被公众熟知，只是时机未到。”康
文介绍。

回望前两年，电视、高铁、地铁等公众媒
体上，P2P及相关投资平台广告铺天盖地。
为什么这些P2P平台热衷于上媒体“刷脸”？
在不少人看来，媒体广告、特别是在大媒体做
广告，除了是一种对外宣传方式外，更是对平
台实力的一种肯定。

行业风险频发，公众投资人终于意识到
广告不可尽信，也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投资
者对P2P的信任度。原本国家级媒体广告是
P2P值得信任的标志，但当知名媒体沦为不
良企业“信用背书”的渠道时，当非法集资披
上P2P外衣利用广告效应大搞营销时，最终
买单的是无辜的投资人，牵连受害的是正规
运营的平台。

康文曾经说过：“风险来自于未知。对于
普通投资者来说，媒体（或名人）所制造的虚
假光环并非是P2P平台安全的担保。因此在
选择平台时，投资人还是要从平台背景、资
质、团队、运营模式以及资金风控等角度进行
考虑，而不是盲目迷信广告制造出来的品牌
效应。如果条件允许，投资人应在实地考察
后再确定是否投资。” 文/徐高阳

《生活时代》：我们了解到易通贷成立于2011年3月15日，
如今已满五周年。2013年正式进入P2P行业时注册资金实缴1
亿元人民币。易通贷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定下这一数值的？

康文：在当时同类型平台当中，注册资金最高的为4亿元人民
币，我们排名第二。在2012年到2013年的时候，行业还没有现在这
么热，我们一直在解释这个行业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一行业是很薄
利的，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暴利，这个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融行业底层的工作需要很大投入，而且充足的资金是实力的证
明。我们在当时已经做好了三年到五年之间不赚钱的准备，根据测
算，这个钱在硬件的投入、人员的投入等方面可以支撑这么久。

《生活时代》：互联网金融在国内的发展已逾十年之久，在飞速
发展的背后，由于业内一些平台的坏账、跑路等问题使“P2P”一词
谈之色变，您认为如何能规范行业的发展？

康文：在这些跑路平台中，剔除掉纯诈骗的，就没剩多少了。
事实上，那些诈骗网站并不能被称为P2P平台，它连注册信息都是
假的，上线几周就跑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诈骗。对于这类平台，
我国的刑法就足够了，甚至都不需要出台新的监管政策。只要是
正规做P2P业务的平台，不碰资金池，不做期限错配，坚持公开透
明，就不存在跑路的问题。

要规范行业的发展，作为平台方首先要合法，多与法律界人士
交流，知道政策底线在哪里，坚决不碰红线，实施软法治理，保证内
部合规。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我认为制定一些标准就可以了，列出负面
清单，明示什么不可以做，不一定非要设立门槛。互联网金融的核
心就是普惠金融，设置门槛并不符合普惠的精神。在我看来，“桌
面原则”就很适合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向，由国家来制定边框，划
定范围出圈就打，只有在桌子里面才是安全的。

P2P网贷平台一定要做好风险识别、风险定价和风险转嫁，易
通贷在这方面的做法是通过线上线下双重审核机制来把控风险，
尽可能将坏账降到最低。

对话

一段简短的闲谈之后，康文先生谈到了北京文化。据了解，康文生于北
京，成长于北京，对北京可谓了如指掌。“我从九几年开始在北京从事互联网行
业，有了一定基础之后，我就开始寻找投资机会。到了 2008 年，股市比较低
迷，我就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当时在宜信接触到线下渠道的P2P。中小企
业主在我们国家当时的金融状态下融资渠道很少，银行的服务对象基本上局
限于大型企业。由于看到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我在2011年到2012年的时
候进入了互联网金融这一行业。我们一直认为，P2P是一个阶段性产物，目前
来看还不太成熟。”易通贷CEO康文如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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